国家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4400 元/人（一等）、3300 元/人（二等）、2200 元/人（三等）三个等级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一等人数
	二等人数
	三等人数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78
	62
	62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．本学期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生；
2．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4．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5．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《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2.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。

新力苏青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资助标准待面试后确定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名额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2（2019年指标，拟连续资助）+3



	姓名
	学院
	年级
	资助项目

	刘嘉宏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2019
	新力苏青助学金

	王圣汇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2019
	新力苏青助学金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.本学期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 2020 级本科新生；
2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；
3.品行端正、勤奋学习、生活俭朴、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进取心；
4.明礼诚信、富有爱心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
炼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 2019年指标学生
（1）书面申请书1份；
（2）《“新力苏青助学基金”申请表》1份；
（3）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学年度成绩单1份。
2.2020级学生及其他新申请学生：
（1）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（2）《“新力苏青助学基金”申请表》1份；
（3）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有完整认定流程，有学院公章）1份；
（4）2020级新生提供高考入学成绩单复印件，其他新申请学生提供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学年度成绩单1份。
（五）补充说明
1.该助学金需要捐赠方面试确定。2019年指标学生如需再次申请，无需面试；2020级学生及其他新申请学生需要面试；
2.2019年指标学生如有不及格科目，则失去继续申请资格，学院可推荐本学院同年级学生。

清远学子励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4000元/人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10名。学校将根据学生提交的材料评选确定。
（三）申请条件
1． 本学期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清远户籍本科生；
2．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．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4． 明礼诚信、富有爱心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
锻炼；
5． 学习认真，刻苦努力，学业成绩没有不合格科目（2020级新生没此要求）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2.《华南理工大学清远学子励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3. 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学年度成绩单1份（2020级新生没此要求）；
4.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有完整认定流程，有学院公章）1份。

牢记使命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4000元/人（连续资助3年）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名额（人）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2（一男一女）
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．本学期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2019级本科生；
2．刻苦学习、成绩优异；
3．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举止文明； 
4．学科知识扎实、实践能力强，具有创新精神、竞争意识；
5.  江西、广西、湖南学生优先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 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2.《牢记使命助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3.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有完整认定流程，有学院公章）1份。

黄乾亨助学金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2500元/人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名额（人）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4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．本学期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；
    2．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4. 上学年度成绩没有不合格科目（2019级及以上学生需满足此条件）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2.《华南理工大学黄乾亨助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3.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有完整认定流程，有学院公章）1份；
4. 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学年度成绩单1份（2019级及以上学生需提交）。

华谊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3000元/人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专业
	人数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应用化学、化学类创新班
	4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．本学期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；
2．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4．富有爱心，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 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2.《华谊助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3.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有完整认定流程，有学院公章）1份。

培英工程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5000元/人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序号
	学院
	名额

	1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4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. 本学期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2020 级建档立卡户本科生；
2. 大学阶段暂未接受其他助学金资助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   1.手写书面申请书1份；
   2.《培英工程助学金申请表》1份；
   3.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；
  
江洪新生助学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3000元/人。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
	学院
	名额

	化学与化工学院
	2


（三）申请条件
1.本学期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 2020 级本科新生；
2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；
3.品行端正、勤奋学习、生活俭朴、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进取心；
4.明礼诚信、富有爱心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手写书面申请书 1 份；
2. 《华南理工大学江洪新生助学金申请表》1 份。

93应化助学基金
（一）资助标准
5000元/人。
（二）资助对象
[bookmark: _GoBack]化学与化工学院贫困本科学生4名，特别是因经济困难影响学习、生病或遭遇特殊困难的贫困学生。优先资助应用化学专业本科学生。
（三）评选条件
1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2．家庭经济确实困难，难以支付其本科在学期间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；
3．学习成绩优异、思想端正、生活俭朴、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进取心；
4．明礼诚信、富有爱心、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。
（四）申请材料
1.手写书面申请书 1 份；
2.《“93应化助学基金”申请表》一份。
3. 一年级新生提供高考入学成绩单复印件，其他申请学生提供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入校以来成绩单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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